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資優學生鑑定申請表【附件1】

□音樂類     □美術類      □舞蹈類     註：上述擇一報名。
鑑定證號碼：______________
	姓名
	
	身 分 別
	□一般生
□身心障礙學生
□經濟弱勢學生
	自行貼好2吋脫帽半身正面照片
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
	
	

	 性別
	    □男    □女
	
	
	

	就讀學校
	屏東縣_______市鎮鄉       國民中小學       年       班
	

	身分證字號
	
	法定代理人簽章
	
	

	聯絡方式
	電話
	（家用）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
	

	
	地址
	(請確實填寫，以利寄送結果通知單)

	

	※請在□內勾選符合項目（報名時均須繳交相關證明文件；正本於報名時當場驗還，另請附影本備查）：

	鑑定方式
	報名資格

	□書面審查
	1. 檢附學生在音樂、美術、舞蹈術科表現優異，並由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填寫之觀察推薦表。
2. 檢附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國際性或全國性之音樂、美術、舞蹈競賽表現特別優異，獲個人組前三等獎項證明文件。


	 □參加測驗
	檢附學生在音樂、美術、舞蹈術科表現優異，並由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填寫之觀察推薦表。
 察推薦表。

		茲同意子女                參加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資優學生鑑定，並遵守鑑定相關規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就讀學校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：





	就讀學校初核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：

	

	項目
	內容（以下免填，由承辦人員填寫）
	承辦人員

	報名資格審核
	□符合資格       □不符資格
	

	鑑定方式
	□書面審查
	□通過，逕送屏東縣鑑輔會綜合研判
□未通過，逕行參加測驗
	

	
	□參加測驗
	□通過      □未通過
	

	屏東縣鑑輔會
綜合研判結果
	□通過    
□未通過
	屏東縣鑑輔會
核   章
	



